
河北省高邑县人民法院

关于河北秦鄗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选任管理人的公告

（2025）冀 0127破 1号

高邑县军存房屋租赁部申请河北秦鄗生态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2025）冀 01破申 4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高邑县军存

房屋租赁部对于河北秦鄗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破产清

算申请，并指定由我院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

的规定》、《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审理规程(试行)》

之规定，本院决定采取竞争方式选任管理人，现公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河北秦鄗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石家

庄市高邑县富村镇古城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27MA091LXQ00。法定代表人：何钊。该公司于 2017

年 9月 7日成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壹仟伍佰

万元整。经营范围：新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陶瓷颜料、

陶瓷添加剂、陶瓷粘合剂、陶瓷颗粒的销售。（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申报条件

1.纳入河北省管理人名册的石家庄地区的社会中介机



构均可报名；

2.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得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

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九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

四条规定的不得或者不宜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3.申报机构在近三年内有独立担任破产案件管理人工

作相关经验，且近三年独立担任破产管理人已经办结案件超

过五件。

4.申报机构可以派出的管理人团队的工作人员应具有

丰富的破产工作经验，可以派出的管理人团队不少于 8人。

其中：律师事务所派出的执业律师、会计师事务所派出的注

册会计师、清算事务所派出的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从业人员

不得少于五人，团队中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应具有破产清算工

作经验。

5.申报机构同意垫付破产相关费用，并承诺不因此影响

管理人的工作；

6.申报机构在本年度已参加执业责任保险。

三、申报材料

申报机构应于申报期限届满前向本院提交申请书及与

申请书内容相对应的证件、资料。申报资料应包括以下内容:

1.申报书，内容不少于 500字，简明扼要的写明申报机

构的情况、申报事项、申报理由、落款为申报机构名称并加

盖公章；

2.申报机构的基本情况，包括申报机构成立的时间、规



模、人员、编入法院管理人名册情况，申报机构破产团队建

设情况，有无破产专业部门、人员构成；

3.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管理人的团队负责人及团

队核心成员作为管理人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案件管理人事

务的相关证明材料；

4.申报机构拟委派参与本案管理人的团队负责人及团

队核心成员作为管理人成员参与已审结破产案件的情况、经

验和工作业绩；

5.申报机构拟订的本案工作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工作计

划、工作思路、工作组织架构、职责分工、工作流程等内容；  

6.管理人报酬的报价方案。

7.申报机构及从业人员不存在依照法律、司法解释规定

应当回避或依法不应被指定为管理人情形的声明；

8.申报机构确保所提交的上述材料真实、合法，如经核

查发现申报机构存在虚假及违法情形，该机构不得再担任本

案管理人，并将被列入本院管理人黑名单。

9.如果债务人资产不足以支付管理人报酬时自愿放弃

管理人报酬的承诺书。

四、申报时间、地点、方式

1.申报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5年 7月 15日 17：

30止。

2.申报地点：高邑县人民法院(工作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4:30-17:30)，联系人：贾立慧，联系电话：

84080701。



3.申报方式：申报期限内持机构主体资格证明及委托书

到本院破产审判团队现场报名，同时提交申报资料一式五份，

装订成册并加盖申报机构公章，提交至本院指定联系人处。

五、选任规则

本院将组成评审委员会对在规定申报期内提交的申报

材料进行评审，通过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择优指定一家申

报机构为管理人，一家机构为备选管理人。如仅有一家申报

机构申报的，本院审查后认为符合要求的，将直接指定为管

理人。

河北省高邑县人民法院

                                 二 O二五年七月八日


